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連棟房屋（TOWNHOUSE）或公寓（FLAT）均適合所有家庭的類

型，除了有些長者較喜歡公寓式；大部份的設計均應方便出入。 
 
家庭喜歡能直接從街外或從一個有保安的庭園內進入房子。長者對所

有入口類型均滿意，只要有方便出入的通道即可。 
 
應指定所有停車位，包括街邊停車位。任何結構性的停車位必須安全

和保安，最好是位於較小的停車場內。 
 
就不同類型的長者（例如，活躍的長者和需要人協助的長者）提供多

種房子設計選擇。 
 
中等高的建築物無問題，只要它們有多個出入街道點和包括供大部份

單位使用的私人空地即可。 
 
為家庭提供的房子，應讓他們能看到孩子在小後園或共用的後園活動

的情況。 
 
為長者提供室內室外的安全共用空間，以鼓勵他們參加群體互動。 
 


